
國立中央大學校學士學位修業辦法 

114.01.07教務會議通過 

第 一 條  為協助學士班學生適性發展，培育創造力之跨域人才，依本校「校

學士學位設置準則」(簡稱準則)第三條第四項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 學士班學生於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開始前(不包括延長修業年

限)，得依本校校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，每位學生以核准一

校學士學位為限。 

第 三 條  申請修讀校學士學位之學生，應依準則第三條規定，經與校學士輔

導小組會談後，再提具計畫書送教務處校學士辦公室，提請校學士

學位審查小組(簡稱審查小組)審查。 

審查結果通知前項學生及所屬學系，並副知教務處相關單位。 

計畫書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其格式及詳細內容應由教務處另定之。 

第 四 條  學生修習校學士課程組合(領域專長模組、學分學程或輔系)，如具
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另修習由開設領域專長模組、學分學程或輔系

教學單位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之學分。 

一、與所屬學系之必修及必選修科目性質相同者。 

二、各領域專長模組、學分學程或輔系課程性質相同者。 

校學士課程組合至多採計一個通識中心開設之學分學程，並不得與

共同必修課程重複採計。 

校學士學生畢業前應修習相關領域之實習、實作或專題課程至少一

門，最低學分數依各教學單位課程規定。 

選修課程應修習校學士課程組合相關領域之學分至少三分之二。 

第 五 條  學生修讀校學士學位期間如須異動下列事項，應依本校校曆規定之

申請期限內，向校學士辦公室提出申請，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，

始得變更： 

一、實習、實作或專題課程。 

二、校學士課程組合(領域專長模組、學分學程或輔系)。 

三、修讀領域名稱或學士學位名稱。 

第 六 條  修讀校學士學位學生，已符合所屬學系畢業資格，但未符合校學士

學位畢業資格者，得向校學士辦公室提出放棄修讀，以所屬學系資

格畢業。 

修讀校學士學位學生，已符合校學士學位畢業資格，但未符合所屬



學系畢業資格者，得向校學士辦公室提出放棄修讀所屬學系，以校

學士學位資格畢業。 

學生依第一項申請放棄修讀校學士學位資格，第一學期應於十一月

二十五日(含)前提出，第二學期應於四月二十五日(含)前提出。 

學生經核准放棄修讀校學士學位後，不得要求回復已放棄之修讀資

格。 

第 七 條  學生不得以放棄修讀校學士學位資格為由，於加退選或停修期限截

止後要求補辦加退選、停修。 

學生放棄修讀校學士學位資格後，已修習及格之校學士學位科目學

分是否採計為所屬學系選修學分，由所屬學系主管認定。 

第 八 條  學生修讀校學士學位，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，已修畢所屬學系

之應修科目與學分，而未修畢校學士學位應修科目與學分者，得再

延長修業年限一學年，如仍未能修畢校學士學位應修科目與學分

者，以所屬學系資格畢業。 

第 九 條  取得本系及校學士畢業資格者，其本系學位名稱與校學士學位及修

讀領域名稱並列於學位證書內。畢業後其畢業名冊、畢業生歷年成

績表及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均加註校學士及修讀領域與學系名稱。 

校學士課程組合內容若含學分學程或輔系者，其校學士學位名稱已

涵蓋修讀領域，不另製作學分學程證明書或加註輔系資格。 

放棄本系以校學士學位資格畢業者，其畢業名冊、畢業生歷年成績

表及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均註記校學士及修讀領域名稱。 

未取得校學士畢業資格者，不得申請發給有關校學士學系之任何證

明，亦不得在法令規定年限外請求留校補修科目與學分。 

第 十 條  本校於每年五月與十二月受理學生當學期之校學士學位畢業資格審

查，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，送校學士辦公室製發學位證書。 

第十一條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十二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